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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怀宇 

等级  总局发明电〔2006〕194 号

已送  

 

关于转发《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

菌（毒）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地区管理局、各运输航空公司： 

    卫生部近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45 号《可感染人类

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》，将于 2006

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现予以转发，请通知各有关单位，严格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飞行标准司 

二○○六年一月二十日 

 
 
抄：各机场公司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